关于推选产生新一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委员
候选人初步人选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文件规定和学校《关于做好二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学院《2017年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安排，现将推选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1、 候选人条件
1．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党务工作知识；
2．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
3．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；
4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团结群众；
5．委员候选人应为组织关系在我院党组织且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，有一定党内生活经验和党务工作经验，原则上能任满一届（三年）的正式党员。
二、候选人名额
根据校党委文件规定，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新一届党委委员7人，各支部等额推选出党委委员候选人。学院党委将根据多数党支部的意见，经酝酿沟通，按照委员候选人差额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的原则，兼顾班子年龄、学历、专业知识等结构，提出委员候选人共9人报校党委审核。
3、 工作要求
1.各支部要加强领导、精心组织；规范程序，按章操作；严明纪律，加强监督。
2.各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进行推选投票，拥有选举权的正式党员每人1张党员推荐票（附件1）。
3.各党支部将党员投票结果汇总并经充分讨论酝酿后，填写支部推荐票（附件2），支部书记签名须手写。
4.各党支部请于10月13日（本周五）下午14:00前，将收齐的党员推荐票及1张支部推荐票（均为纸质版）交至环境楼326陈闯处，联系方式：28008221,18368020601/670601。

附件1：中共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****支部党员推荐票
附件2：中共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支部推荐票


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党委
2017年10月9日


附件1
中共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支部党员推荐票

	序号
	被推荐人员姓名

	1
	

	2
	

	3
	

	4
	

	5
	

	6
	

	7
	



注：新一届党委委员数为7个，推荐数少于等于7个为有效票，多推荐无效。



中共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9日


附件2
中共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
支部推荐票
支部经征求所有党员意见，并充分讨论酝酿，按学校确定的党委委员职数，推荐***等7名同志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，名单见附表：
	序号
	被推荐人员姓名
	党员推荐票数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支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支部委员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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